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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旭业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涉及诉讼公告（补发二）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为：2018 年 9 月 29 日 

诉讼受理日期：2018 年 7 月 31 日 

受理法院的名称：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 

 

二、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一）（原告/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深圳市中和春生壹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深圳市中兴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委托代表：殷一民）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崔君、姚鹰、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被告/被上诉人）基本信息： 

1.姓名或名称：林肖怡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无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袁正航、霍绮荷、广东众慧律师事务所 

2.姓名或名称：广东旭业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林肖怡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袁正航、霍绮荷、广东众慧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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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 

实际控制人林肖怡于 2016年 5 月 23日与股东中和春生壹号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为“甲方”）签署了《关于广东旭业光电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之补充协议》，约定若公司在 2017 年 6 月 30 日前未完成国内证券市场

初次公开发行（IPO），甲方有权要求实际控制人回购甲方所持的全部或部分公

司股份，此事项已在公司公开转让说明书中披露。由于林肖怡未能履行完毕回购

事项，甲方通过诉讼方式主张权利。 

 

（四）诉讼的请求及依据： 

诉讼请求： 

1、被告向中和春生公司偿还投资本金 1800 万元及利息 1314.09 万元； 

2、被告向中和春生公司连带支付逾期付款利息（逾期付款利息按照每日万

分之五的标准分三部分计算；第一部分以 700 万元为本金，自 2018 年 4 月 1 

日起计算；第二部分以 800 万元为本金，自 2018 年 7 月 26 日起计算；第三

部分以 1614.09 万元为本金，自 2018 年 7 月 26 日起计算）； 

3、被告连带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保全费及律师费（48 万元）。 

 

（五）案件进展情况： 

2019 年 3 月 27 日，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做出（2018）粤 1971 民初 21084

号《民事判决书》，广东旭业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林肖怡在上诉期间向东莞

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诉，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受理，此案尚在审理中。 

  

三、判决情况（适用于判决或裁决阶段） 

2019 年 3 月 27 日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 1971 民初 2108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如下： 

1. 被告林肖怡向原告偿还投资款本金 1800 万元及利息 1314.09 万元； 

2. 被告林肖怡向原告支付逾期还款利息；  

3. 被告林肖怡向原告支付律师费 50000 元； 

4. 被告广东旭业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被告林肖怡承担上述付款本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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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300 万元本金及该 300 万元对应的利息（利息以 300 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

10%的标准，自 2013 年 2 月 6 日起计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止）之和的限额内，

对被告林肖怡不能清偿的部分向原告深圳市中和春生壹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承担二分之一的赔偿责任。 

5.驳回原告其它诉讼请求。 

 

针对本案诉讼结果，公司拟采取的措施如下： 

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已经在上诉期间内向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上

诉，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受理，此案尚在审理中。公司将及时对诉讼事项进

展情况进行披露，并积极主张和维护自身利益。尽量减少诉讼对公司不利的影响。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本诉讼案件正在二审审理中，尚未结案，截止目前为

止本次诉讼未对公司经营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公司将及时对诉讼事项进展情况进

行披露，并积极主张和维护自身利益。 

针对上述诉讼及股权冻结事项，如果本次全部冻结股份被行权，可能会导致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二）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本诉讼案件正在二审审理中，尚未结案，截止目前为

止本次诉讼未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若败诉，不会让公司承担偿付金额，

对公司财务不会有影响。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除本次诉讼外，实际控制人林肖怡还涉及其它诉讼事项和仲裁事项，详情请

见本公司披露的其它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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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备查文件目录 

（一）《民事起诉状》； 

（二）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8）粤 1971 民初 21084 号《民事判决书》； 

（三）《民事上诉状》。 

 

 

 

 

 

 

广东旭业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5 月 14 日  


